
包府发〔2025〕2号
包头市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武鹏等同志职务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
市政府研究决定：

武  鹏  任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；

李  倩  任市政府副秘书长；
刘斌华  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；

何利伟  任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苗耀光  任稀土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局长；
曹鑫罡  任市生态安全屏障研究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  伟  任市大数据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  凯  任市市政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韩  敏  任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校长；
李广达  任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副校长；

张逸君  任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副校长；

王晓岩  任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副校长；

李志文  任包头正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（比照正县级管理）；

史  刚  任包头正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照副县级

管理）；

魏宇雷  任包头正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照副县级

管理）；

陈  燕  任包头正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照副县级

管理）；

王  培  任包头正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照副县级

管理）；

元  博  挂职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，挂职时间为一年；
王鸿儒  任包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（比照正县级管
理），免去包头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（比

照正县级管理）职务；

王树勋  任包头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（比照正县
级管理），免去市住房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（比照副县级管理）、包头正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

理（比照副县级管理）职务；

龚学理  任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，免去市公安局直属

侦查二分局局长职务；

张  强  免去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；

武志强  免去包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（比照正县级
管理）职务；

武国栋  免去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职务；

付  宇  免去包头昆都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；

马  丽  免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、市能源局局长职务；

曹海荣  免去市大数据中心主任职务；

姚振忠  免去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职务；

范文曜  免去市水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红艳  免去市统计局副局长职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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